酒店通讯设备评分标准及评分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由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两部分构成。
三、 评分标准明细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细则

	技术部分
	32分
	

	1. 样品评审
	20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样品进行评价，主要为外观、工艺（话机外壳材质、表面处理、按键手感、屏幕清晰度、整体设计）、及使用性等方面：优得（14-20）分、良得(7-13）分、一般得（1-6）分，本项最高得分20分。
备注：未按要求提供样品的，本项不得分。

	2. 供货安装与调试方案
	12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供货方案进行阐述，包括但不限于设计、现场勘察、技术建议、交期计划及保证措施等，确保按时按质地完成货物包装、运输、安装、直至验收等内容，优得（9-12）分、良得(5-8）分、一般得（1-4）分，本项最高得12分。
备注：未提供本项目供货方案不得分。

	商务部分
	68分
	

	3.企业业绩
	8分
	提供近三年内（2023年至今）承接的企业通讯设备供货、安装及调试合同。
每提供1份有效合同得2分，最高得8分。
（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含合同双方、项目内容、签订日期、金额及签章，否则不予计分。）

	4. 投标报价
	60分
	根据各投标人通过符合资格审查的有效投标报价中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1、偏差率=（投标人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100%
2、报价得分
报价得分计算公式：
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60-偏差率*100*0.4；
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60+偏差率*100*0.2；



